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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根据ＧＢ／Ｔ４２７２—１９９２《设备及管道保温技术通则》和 ＧＢ／Ｔ１１７９０—１９９６《设备及管道保

冷技术通则》的内容整合、修订而成，与其他有关设备与管道绝热的系列标准原则一致，互相配套、方便

使用。

本标准同时代替ＧＢ／Ｔ４２７２—１９９２和ＧＢ／Ｔ１１７９０—１９９６。

本标准与ＧＢ／Ｔ４２７２—１９９２和ＧＢ／Ｔ１１７９０—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在范围中说明本标准适用于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外表面温度在－１９６℃～６５０℃的绝热工程，

其他温度范围的绝热工程，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去掉“保温”和“保冷”的定义，增加了“绝热”的定义；

———修改了表１、表２中的允许最大散热损失值；

———在保冷材料中增加泡沫橡塑的要求；

———在绝热结构中增加了防水层的要求；

———增加绝热工程的效果测试周期要求。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省能材料应用技术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

品安全所、北京中关村国际环保产业促进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无锡市明江保温材料有限公司、阿乐斯绝热（广州）有限公司、北京北工国源

联合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振申绝热科技有限公司、宜兴市中建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中国水利电力物资天

津公司、欧文斯科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戴自祝、金福锦、陈斌、王巧云、武庆涛、何振声、周敏刚、顾明善、徐云、李守福、

甘永祥、孙世平、单永江、甘向晨、鹿院卫。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ＧＢ４２７２—１９８４、ＧＢ／Ｔ４２７２—１９９２；

——— ＧＢ／Ｔ１１７９０—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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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关绝热材料及其制品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绝热结构材料的性能要求、绝热设

计、绝热结构、绝热工程的施工与验收、绝热工程效果的测试、绝热工程的维护检修和安全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外表面温度在－１９６℃～６５０℃的绝热工程，其他温度范围的绝

热工程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４１３２　绝热材料及相关术语

ＧＢ／Ｔ８１７４　设备及管道绝热效果的测试与评价

ＧＢ／Ｔ８１７５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ＧＢ５０１２６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１３２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绝热　狋犺犲狉犿犪犾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为减少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向周围环境散热，在其外表面采取的增设绝热层的措施。按热流方向分

为保温、保冷。

３．２　

经济厚度　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绝热后的年散热（冷）损失费用和投资的年分摊费用之和为最小值时绝热层的计算厚度。

４　一般规定

４．１　具有下列工况之一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必须保温：

ａ）　外表面温度高于３２３Ｋ（５０℃）者；

ｂ）　工艺生产中需要减少介质的温度降或延迟介质凝结的部位；

ｃ）　工艺生产中不需保温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其外表面温度超过３３３Ｋ（６０℃）并需要经常操作

维护，而又无法采用其他措施防止引起烫伤的部位。

４．２　具有下列工况之一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必须保冷：

ａ）　为减少冷介质及载冷介质在生产和输送过程中的冷损失者；

ｂ）　为防止或降低冷介质及载冷介质在生产和输送过程中温度升高者；

ｃ）　为防止０℃以上常温以下的设备或管道外表面凝露者；

ｄ）　与保冷设备或管道相连的仪表及其附件。

４．３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不受本标准的约束：

ａ）　工艺生产中不宜或不需绝热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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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施工中的临时设施。

５　绝热材料的性能要求

５．１　保温材料

５．１．１　在平均温度为２９８Ｋ（２５℃）时热导率值不应大于０．０８Ｗ／（ｍ·Ｋ），并有在使用密度和使用温

度范围下的热导率方程式或图表。

５．１．２　密度不大于３００ｋｇ／ｍ
３。

５．１．３　除软质、半硬质、散状材料外，硬质无机成型制品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０．３０ＭＰａ，有机成型制品

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０．２０ＭＰａ。

５．１．４　必须注明最高使用温度。

５．１．５　必要时须注明材料燃烧性能级别、含水率、吸湿率、热膨胀系数、收缩率、抗折强度、腐蚀性及耐

腐蚀性等性能。

５．１．６　上述各项性能应按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专业部门规定的方法测定。

５．２　保冷材料

５．２．１　泡沫塑料及其制品２５℃时的热导率应不大于０．０４４Ｗ／（ｍ·Ｋ），密度应不大于６０ｋｇ／ｍ
３，吸

水率应不大于４％，并应具有阻燃性能，氧指数不应小于３０％，硬质成型制品的抗压强度应不小

于０．１５ＭＰａ。

５．２．２　泡沫橡塑制品０℃时的热导率应不大于０．０３６Ｗ／（ｍ·Ｋ），密度应不大于９５ｋｇ／ｍ
３，真空吸水

率不大于１０％。

５．２．３　泡沫玻璃及其制品２５℃时的热导率应不大于０．０６４Ｗ／（ｍ·Ｋ），密度应不大于１８０ｋｇ／ｍ
３，吸

水率应不大于０．５％。

５．２．４　应注明最低使用温度及线膨胀系数或线收缩率。

５．２．５　应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对设备和管道无腐蚀作用，当遭受火灾时，不致大量逸散有毒气体。

５．２．６　耐低温性能好，在低温情况下使用不易变脆。

５．２．７　上述各项性能均应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绝热材料物化性能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５．３　保冷层施工用的粘结剂、密封和耐磨剂

５．３．１　粘结剂、密封剂和耐磨剂的性能应与保冷材料和被保冷物表面的特性要求相适应。

５．３．２　粘结剂、密封剂和耐磨剂应能耐低温，对保冷材料不溶解，对金属壁不腐蚀，并明确说明其允许

最低使用温度及其有关性能数据。

５．３．３　粘结剂和密封剂应固化时间短、粘结力强、密封性好。

５．３．４　耐磨剂（泡沫玻璃用）应在温度变化或机械振动的情况下，能防止保冷材料与金属外壁间和保冷

材料相互接触面间发生磨损。

５．４　防潮层

５．４．１　抗蒸汽渗透性好、防水、防潮能力强。

５．４．２　密封性能及粘结性能好。有一定的耐温性，软化温度不低于６５℃，夏季不软化、不起泡、不流

淌；有一定的抗冻性，冬季不脆化、不开裂、不脱落。

５．４．３　化学稳定性好，使用时不挥发出有害气体。

５．４．４　使用温度范围大。

５．４．５　干燥时间较短，在常温下能够直接使用，施工方便。

５．５　外保护层

５．５．１　密度小，化学稳定性好，不易燃烧。

５．５．２　防水、防湿、抗大气腐蚀性能良好。

５．５．３　强度高，在温度变化及振动情况下不开裂，使用寿命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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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　安装方便，外表整齐美观。

６　绝热设计

６．１　保温层厚度的计算原则

６．１．１　为减少保温结构散热损失的保温层厚度应按“经济厚度”的方法计算，并且其散热损失不得超过

表１或表２的数值。

只有在用“经济厚度”的方法计算无法满足本条规定或无条件使用“经济厚度”公式时方可按允许散

热损失计算。

表１　季节运行工况允许最大散热损失值

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外表面温度／

Ｋ（℃）

３２３

（５０）

３７３

（１００）

４２３

（１５０）

４７３

（２００）

５２３

（２５０）

５７３

（３００）

允许最大散热损失／（Ｗ／ｍ２） １０４ １４７ １８３ ２２０ ２５１ ２７２

表２　常年运行工况允许最大散热损失值

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外

表面温度／Ｋ（℃）

３２３

（５０）

３７３

（１００）

４２３

（１５０）

４７３

（２００）

５２３

（２５０）

５７３

（３００）

６２３

（３５０）

６９３

（４００）

７２３

（４５０）

７７３

（５００）

８２３

（５５０）

８７３

（６００）

９２３

（６５０）

允许最大散热损失／（Ｗ／ｍ２） ５２ ８４ １０４ １２６ １４７ １６７ １８８ ２０４ ２２０ ２３６ ２５１ ２６６ ２８３

６．１．２　设备及管道内介质在允许或指定温度降条件下输送时，保温层厚度按热平衡方法计算。

６．１．３　为延迟管道内介质冻结、凝固的保温层厚度按热平衡方法计算。

６．１．４　防止烫伤的保温层厚度按表面温度计算。保温层外表面温度不得超过３３３Ｋ（６０℃）。

６．１．５　加热伴热保温及保温保冷双重结构按各专业部门规定的方法计算。

６．１．６　锅炉及工业炉窑的保温按各专业部门规定的方法计算。

６．１．７　具体计算方法应按ＧＢ／Ｔ８１７４的有关规定。

６．２　保冷层厚度的计算原则

６．２．１　为减少冷量损失（热量侵入）并防止外表面凝露的保冷，应采用经济厚度法计算保冷层厚度，以

热平衡法校验其外表面温度。该温度应高于环境的露点温度０．３℃或０．３℃以上。否则应加厚重新计

算，直至满足要求。

６．２．２　工艺上规定冷损失量的保冷，应采用热平衡法计算保冷层厚度，并用６．１．１的规定核算外表面

温度。

６．２．３　为防止外表面凝露的保冷应采用表面温度法计算保冷（防露）层厚度。

６．２．４　具体计算方法应按ＧＢ／Ｔ８１７５的有关规定。

７　绝热结构

７．１　绝热结构的组成

ａ）　防腐层：凡需进行绝热的碳钢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应设防腐层；不锈钢、有色金属及非金属材料

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则不需设防锈层；

ｂ）　绝热层：厚薄均匀，接缝严密，紧固合理，松紧适度，确保绝热效果良好；

ｃ）　保冷结构防潮层：必须完整严密，厚薄均匀，无气孔、无鼓泡或开裂等缺陷；

ｄ）　保温结构防水层：必须完整严密，防水，耐温、阻燃、不开裂；

ｅ）　外保护层：应抗大气腐蚀和光照老化，不燃烧、不开裂、密度小、反辐射性能好，使用寿命长，能

使绝热结构外形整齐美观。在外保护层表面根据需要可涂刷防腐漆，并可采用不同颜色的防

腐漆或制作相应标记，用以识别设备及管道内介质类别和流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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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绝热结构的基本要求

７．２．１　耐用性要求

绝热结构设计应保证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完整性。即在有效使用期内不允许发生损坏、腐烂、剥

落、开裂及收缩变形等现象。

７．２．２　机械强度要求

要求在其自重或轻微撞击下不被破坏。

７．２．３　可拆性要求

绝热结构一般不考虑可拆卸性，但需要经常拆卸及维护检修的法兰、人孔、手孔、阀门及管件等部位

则宜采用可拆卸式结构。

７．２．４　保护性要求

７．２．４．１　防潮层必须切实起到防水、防潮、保护保冷层作用，确保其保冷效果良好。

７．２．４．２　防水层必须完整严密，防水、确保保温层不受破坏。

７．２．４．３　外保护层必须切实起到保护保温层和保冷层的作用，防止环境和外力对绝热结构的有害影

响，延长绝热结构的使用寿命，并使外形整齐美观。

７．２．５　管道附件的保冷长度要求

管道附件的保冷长度应等于设备及管道保冷层厚度的４倍，或敷设至垫木处。

７．３　绝热材料要求

７．３．１　保温层材料的选择

在保温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应优先选用导热系数低、密度小，价格低廉、

施工方便、便于维护的保温材料。

７．３．２　保冷层材料的选择

７．３．２．１　在物理、化学性能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应优先选用经济的保冷材料或制品，材料或制品宜

为闭孔型，吸水及吸湿率低，耐低温性能好，并具有阻燃性，氧指数应不小于３０。

７．３．２．２　确需采用导热系数小、密度小、能在一定低温下使用的一般保温材料作为保冷层材料时，则对

防水、防潮的设计和施工更应严格要求，以免保冷层因吸水、吸潮而失效或破坏。

７．３．３　双层或多层结构

ａ）　用一种绝热材料制品作为绝热层材料时，绝热层厚度按单层绝热计算公式计算，当其厚度大于

８０ｍｍ时，应分为两层或多层逐层施工。每层厚度宜相近。

ｂ）　用两种或多种绝热材料制品时，绝热层厚度按双层或多层计算公式计算，其层间界面温度必

须在其相邻外层绝热层材料的最高使用温度范围以内。除采用复合预制制品外，均应按各绝

热层材料的特性分别施工。

ｃ）　各绝热层均应敷设牢固，错缝压缝，接缝严密，表面平整，层间结合紧密，无缺损现象。

７．３．４　保冷结构粘结剂、密封剂和耐磨剂

根据选用的保冷层材料特性，采用与其特性相适应的粘结剂、密封剂和耐磨剂（仅泡沫玻璃需用耐

磨剂）配套使用。

７．３．５　防水层、防潮层和外保护层

根据材料性能要求合理选用防水层、防潮层和外保护层材料。

７．４　绝热工程主辅材料的性能检验

７．４．１　绝热材料及其制品以及粘结剂、密封剂、耐磨剂的性能检验，应按所用材料的相关标准中的性能

测试方法，在使用工作温度范围内进行测定。

７．４．２　防水层、防潮层和外保护层材料应按所用材料的相关标准中的性能测试方法，在使用工作温度

范围内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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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绝热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８．１　施工前准备

８．１．１　对于到达施工现场的绝热材料及其制品，必须检查其出厂合格证书或化验、物性试验记录，凡不

符合设计性能要求的不予使用。有疑义时必须作抽样复核。

８．１．２　绝热材料不应在露天堆放，否则应采取防雨、防雪、防潮措施，严防受潮。

８．１．３　对需要绝热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必须检查、评定，确认合格后才能进行保温施工。

８．２　施工

８．２．１　室外绝热结构不应在雨、雪天施工，否则应采取防雨、防雪措施。室外喷涂应在三级风以下进

行，酷暑及雾天均不宜施工。

８．２．２　绝热结构应严格按照ＧＢ５０１２６进行施工，以确保施工质量。

８．２．３　施工中应有相应的劳动保护及安全措施。

８．３　验收

绝热工程完成后必须按ＧＢ５０１２６进行验收。验收应具备以下资料：

ａ）　绝热材料及其制品、粘结剂、密封剂和耐磨剂等主要辅助材料的出厂合格证书或检验试验

资料；

ｂ）　如设计变更，则应有设计变更通知书；

ｃ）　如采用代用材料，则应有代用材料通知书；

ｄ）　隐蔽工程记录；

ｅ）　质量检查记录。

９　绝热工程效果的测试

绝热工程投入使用后，应按ＧＢ／Ｔ８１７５对其热（冷）损失及表面温度进行测定并提出报告。

９．１　测试分级

根据不同的要求，对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的绝热效果测试分为三级：

ａ）　一级测试，适用于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的绝热工程；

ｂ）　二级测试，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及大修后绝热工程的验收测试；

ｃ）　三级测试，适用于绝热工程的普查和定期监测。

一、二级测试应由经过认证认可的检测单位承担。

９．２　测试周期

９．２．１　二级测试在绝热工程新、改、扩建及大修后进行；在正常运行时每两年进行一次。

９．２．２　三级测试在普查时进行，或由单位自行组织每一年进行一次。

１０　绝热工程的维护检修

１０．１　绝热工程竣工验收交付生产使用后，生产单位必须制定绝热工程的维护保养制度。

１０．２　生产岗位操作人员应对其操作范围内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的绝热结构作经常性检查和维护保养

工作。发现绝热结构有凝露、破裂、剥落，保护层有脱开及松散等现象时应及时修好。若工作量较大，生

产岗位操作工人完成有困难时，则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检修，以确保绝热效果良好。

１０．３　生产单位必须对绝热工程进行定期的全面检修，以确保绝热工程完整，绝热效果良好，保证装置

生产稳定，节能效果显著。

１１　安全规定

１１．１　防毒措施

１１．１．１　绝热施工中经常接触到具有毒性的物品、材料，施工时应戴口罩、防护面具（或防毒面具）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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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鞋、防护手套等。并应具有防护药品和用具。

１１．１．２　配制或喷涂聚氨酯泡沫塑料时，施工工人应处于上风向。

１１．１．３　施工完毕后，施工工人应进行洗涤或沐浴。

１１．１．４　施工工人应定期检查身体，对材料有过敏反应的工人不应参加操作。

１１．２　防火措施

绝热工程在施工中使用的粘结剂、密封剂、耐磨剂、溶剂或洗净剂等多具有易燃特点，施工中无论在

储存、搬运或使用时，均应远离火源，防止引起火灾。清洗工具后的溶剂也应注意收存、妥善处理。严禁

随地倾倒，以防引起火灾。并应设置消防器材。

１１．３　工具保护

喷涂绝热施工工具使用后应用溶剂或洗净剂清洗干净，以免结疤或粘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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